
B046

■ 2014年2月15日 星期六

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证券代码：

002567

证券简称：唐人神 公告编号：

2014-004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其相关主体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2013年

12月30日发布的《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

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中国证监会公告[2013]55号），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湖南监管局2014年2月8日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辖区上市公司承诺履行工作的通知》

（湘证监公司字[2014]3号）要求，对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等相关主体的承诺事项

进行了专项自查。

经查，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等相关主体的各项承诺均得到严格的履行，不存在

超过承诺履行期限未履行的承诺。 截至本公告日，仍在履行的承诺事项如下：

一、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陶一山及其儿子陶业、大生行饲料有限公司关于所持公司股

份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承诺。

承诺主体：控股股东－湖南唐人神控股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陶一山及其儿

子陶业、大生行饲料有限公司。

承诺内容：公司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

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

股份。

承诺期限：36个月（2011年3月25日至2014年3月25日）

承诺履行情况：截至公告之日，承诺人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二、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大生行饲料有限公司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承诺主体：控股股东－湖南唐人神控股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陶一山、大生行

饲料有限公司。

承诺内容：公司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在作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

的事实改变之前，不以任何形式（包括但不限于单独经营、通过合资经营或拥有另一家公

司或企业的股份及其他权益）直接或间接从事与公司相同或相近、对公司构成或可能构成

竞争的任何业务，保证不进行其他任何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活动；并同时承诺

如果违反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愿意承担因违反上述承诺而给公司造成的全部

经济损失。

承诺期限：长期有效。

承诺履行情况：截至公告之日，承诺人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三、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大生行饲料有限公司关于承担内部职工股清退赔偿责任的

承诺。

承诺主体：控股股东－湖南唐人神控股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陶一山、大生行

饲料有限公司。

承诺内容：公司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职工股清退行为不存在权属纠纷或潜在风

险，如因职工股清退行为导致任何权属纠纷或潜在风险，自愿共同承担连带的民事赔偿责

任。

承诺期限：长期有效。

承诺履行情况：截至公告之日，承诺人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四、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关于所持公司股份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承诺。

承诺主体：董事长兼总经理陶一山、董事兼副总经理刘大建及郭拥华、董秘兼财务总监

孙双胜、监事刘宏、邓祥建、杨卫红。

承诺内容：公司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

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

分股份；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发行人股份

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在向证券交

易所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转让直接或间接发行人股份占其持有发行人股份总

数的比例不得超过50%。

承诺期限：长期有效。

承诺履行情况：截至公告之日，承诺人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五、控股股东关于子公司因土地原因搬迁产生损失予以补偿的承诺。

承诺主体：控股股东－湖南唐人神控股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承诺内容：公司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上海湘大新杨兽药有限公司和上海唐人神肉

制品有限公司这二家子公司的划拨土地由于土地用途与城市规划不符，确认上述两块土地

无法转为出让用地。若出现政府收回或征用的情况，公司将根据实际情况就近搬迁，同时将

按照当地政府的补偿标准取得相应的经济补偿，公司在此过程中产生的相应损失，控股股

东将予以补偿。

承诺期限：长期有效。

承诺履行情况：截至公告之日，承诺人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六、公司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不为激励对象获取股票提供贷款、财务资助、担保的

承诺。

承诺主体：公司。

承诺内容：公司在《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披露，公司在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过

程中，不为激励对象依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获取公司股票提供贷款以及其他任何形式的财务

资助，也不为其获得任何形式的财务资助提供任何形式的担保或承诺。

承诺期限：2012年2月22日－股权激励计划实施完成止。

承诺履行情况：截至公告之日，承诺人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七、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承诺。

承诺主体：董事长兼总经理陶一山、董事兼副总经理刘大建及郭拥华、董秘兼财务总监

孙双胜。

承诺内容：自本人期权行权之日起六个月内不卖出所持全部股份（含行权所得股份和

其他股份）。

承诺期限：2013年6月24日－股权激励计划实施完成止。

承诺履行情况：截至公告之日，承诺人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特此公告。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二月十四日

股票代码：

002510

公司简称：天汽模 公告编号

2014-007

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4年2月14日，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

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胡津生、常世平、董书新、赵文杰、尹宝茹、任伟、张义

生、鲍建新、王子玲（以下合称“控股股东” ）减持公司股份的通知，减持情况

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均价

（

元

/

股

）

减持股数

（

股

）

减持比例

董书新 大宗交易

2014

年

1

月

22

日

9.79 210,000 0.10%

王子玲 大宗交易

2014

年

1

月

23

日

10.04 410,000 0.20%

2014

年

2

月

14

日

11.75 250,000 0.12%

小计

- 660,000 0.32%

尹宝茹 大宗交易

2014

年

2

月

14

日

11.75 630,000 0.31%

任伟 大宗交易

2014

年

2

月

14

日

11.75 330,000 0.16%

张义生 大宗交易

2014

年

2

月

14

日

11.75 400,000 0.19%

合计

— —

2,230,000 1.08%

2、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

股

）

占总股份

比例

股数

（

股

）

占总股份

比例

董书新

合计持有股数

10, 267,862 4.99% 10, 057,862 4.89%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份

1, 974,466 0.96% 1, 764,466 0.86%

有限售条件股份

8,293,396 4.03% 8,293,396 4.03%

其中

：

高管锁定股

8,293,396 4.03% 8,293,396 4.03%

王子玲

合计持有股数

3,927,488 1.91% 3,267,488 1.59%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份

981,872 0.48% 321,872 0.16%

有限售条件股份

2,945,616 1.43% 2,945,616 1.43%

其中

：

高管锁定股

2,945,616 1.43% 2,945,616 1.43%

尹宝茹

合计持有股数

5,039,203 2.45% 4,409,203 2.14%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份

1,259,801 0.61% 629,801 0.31%

有限售条件股份

3,779,402 1.84% 3,779,402 1.84%

其中

：

高管锁定股

3,779,402 1.84% 3,779,402 1.84%

任伟

合计持有股数

4,880,264 2.37% 4,550,264 2.21%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份

1,220,066 0.59% 890,066 0.43%

有限售条件股份

3,660,198 1.78% 3,660,198 1.78%

其中

：

高管锁定股

3,660,198 1.78% 3,660,198 1.78%

张义生

合计持有股数

4,070,198 1.98% 3,670,198 1.78%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份

1,017,550 0.49% 617,550 0.30%

有限售条件股份

3,052,648 1.48% 3,052,648 1.48%

其中

：

高管锁定股

3,052,648 1.48% 3,052,648 1.48%

注：本公告所有数值保留至小数点后2位数，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

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公司控股股东自最近一次（2014年1月2日）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起至本

次减持后，累计减持公司股份5,042,42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45%。本次权益

变动后，公司控股股东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63,255,52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0.74%。

二、其他相关说明

1、 控股股东本次减持未违反 《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

见》、《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2、本次权益变动后，公司控股股东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63,255,525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30.74%，仍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3、公司将督促控股股东按照《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

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备查文件

控股股东出具的《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的通知》

特此公告。

天津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2月14日

证券代码：

002489

证券简称：浙江永强 公告编号：

2014-012

浙江永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相关方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浙江永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永强集团”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

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

行》（中国证监会公告[2013]55号）及《关于做好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

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专项披露的通知》（浙证监上市字〔2014〕20号）的要求，就公

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的履行情况进行了专项自查，现就

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履行情况进行专项披露如下：

一、关于股份流通限制及自愿锁定的承诺：

1、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等承诺：

公司股东谢建勇、谢建平、谢建强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

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其持有的股份。公司股票上市36个月后，

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并承诺在离职

后半年内，也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承诺期限：自2010年10月21日至离职后半年

公司控股股东临海市永强投资有限公司和实际控制人谢先兴、谢建勇、谢建平、谢建强

及一致行动人承诺：在增持期间及增持计划完成后12个月内不减持所持有的股份。

承诺期限：自2012年11月5日至2014年3月20日

2、其他股东承诺

公司股东罗帮仁、陈幼珍、李国义、沈文萍、汤义君、谢建林、赵法灵、陈伟鳌、谢相本、杨

光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也

不由公司回购其持有的股份。 公司股票上市36个月后，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

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并承诺在离职后半年内，也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公

司股份。

承诺期限：自2010年10月21日至离职后半年

注：上述股东中罗帮仁、沈文萍、谢建林等已经离职超过6个月。

承诺履行情况：截至公告之日，相关承诺人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二、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为避免今后可能发生的同业竞争，公司控股股东临海市永强投资有限公司、实际控制

人谢先兴、谢建勇、谢建平、谢建强向公司出具了《关于避免同业竞争承诺书》，做出如下承

诺：

1、承诺人作为永强集团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保护永强集团及其中小股东利益，

承诺人保证自身及控制下的其他企业目前没有、将来也不从事与永强集团主营业务相同或

相似的生产经营活动，也不通过投资其他公司从事或参与与永强集团主营业务相同或类似

的业务。

2、承诺人如从事新的有可能涉及与永强集团相同或相似的业务，则有义务就该新业务

通知永强集团。如该新业务可能构成与永强集团的同业竞争，在永强集团提出异议后，承诺

人同意终止该业务。

3、承诺人愿意承担由于违反上述承诺给永强集团造成的直接、间接的经济损失、索赔

责任及额外的费用支出。

承诺期限：长期有效

承诺履行情况：截至公告之日，承诺人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三、关于进行风险投资以及募集资金使用的承诺

根据公司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及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公司

利用自有资金进行低风险的投资理财业务，公司承诺：在使用上述授权额度进行投资理财

后十二个月内，不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永久性

补充流动资金、不将超募资金永久性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

承诺期限：自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根据上述授权进行投资理财后十二个月

承诺履行情况：截至公告之日，公司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特此公告

浙江永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四年二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601918

证券简称

:

国投新集 编号

:2014-008

国投新集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关联方以及上市公司

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监会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上市公司实际

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中国证监

会公告[2013]55号）和证监会安徽监管局的有关通知要求，公司对股

东、关联方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履行情况进行自查，现将正在履行的承

诺事项专项公告如下：

2007年12月本公司IPO上市时控股股东国投煤炭有限公司（国

投煤炭）及实际控制人国家开发投资公司（国投公司）就避免同业

竞争承诺：

1、现在和将来国投煤炭和国投公司不直接从事煤炭开采、洗选

加工和经营的业务； 国投煤炭和国投公司控制企业不在本公司的销

售区域内向和本公司客户相同的客户销售和本公司出产煤种相同的

煤炭产品；

2、国投煤炭和国投公司及其控制的企业不进行与本公司业务相

同或相似且和本公司的业务构成竞争的任何投资， 以避免与本公司

进行同业竞争；

3、 若国投煤炭和国投公司及其控制的企业违反了上述第1条和

第2条承诺，由此给本公司造成的一切损失由国投煤炭和国投公司承

担；

4、若国投煤炭和国投公司及其控制的企业转让和发行人业务相

同或类似的企业的股权或资产，在法律法规许可的情况下，愿意优先

考虑本公司受让该等股权或资产；

5、就销售区域，国投煤炭和国投公司做出以下承诺：

（1）在本公司通知国投煤炭和国投公司本公司现有所有销售区

域的范围内，特别是安徽、浙江、江苏和江西地区等重点销售区域内，

除经本公司同意， 国投煤炭和国投公司及其控制或有重大影响的下

属企业（“本公司除外” ）不销售除无烟煤以外的其他煤炭产品；

（2）如本公司上市后产品销售范围扩大，则在本公司通知国投

煤炭和国投公司本公司扩大后的销售范围内，除经本公司同意，国投

煤炭和国投公司及其控制或有重大影响的下属企业 （“本公司除

外” ）将不销售除无烟煤以外的其他煤炭产品；

（3）如在本公司未通知国投煤炭和国投公司的范围内，国投煤

炭和国投公司及其控制或有重大影响的下属企业（“本公司除外” ）

发现本公司销售无烟煤以外的其他煤炭产品，则除经本公司同意，国

投煤炭和国投公司及其控制或有重大影响的下属企业将自动不再销

售除无烟煤以外的其他煤炭产品；

（4）如国投煤炭和国投公司或其控制或有重大影响的下属企业

（“本公司除外” ）违反上述承诺，由此给本公司造成的一切直接或

间接损失，将由国投煤炭和国投公司承担。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相关主体均严格遵守承诺，不存在违

反承诺事项或超过承诺期未履行的情况。

特此公告

国投新集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四年二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2283

股票简称：天润曲轴 编号：

2014-001

天润曲轴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相关主体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天润曲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

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等相关规定和山东证监局通知要求，公司对实际控

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和上市公司的承诺履行情况进行了专项自查，截止

目前，本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及相关主体承诺履行情况良好，未出现

超过承诺期限未履行承诺的情况。 现将公司及相关主体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

履行情况进行专项披露如下：

一、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1、公司控股股东天润联合集团有限公司承诺：

1）本公司不投资与股份公司产品相同或相类似的企业，以避免对股份公

司的生产经营构成直接或间接的竞争； 保证将努力促使本公司的控股企业不

直接或间接从事、 参与或进行与股份公司的生产、 经营相竞争的任何经营活

动；

2） 本公司不利用对股份公司的控股关系进行损害股份公司及股份公司

其他股东利益的经营活动；

3） 本公司赔偿股份公司因本公司违反本承诺而遭受或产生的任何损失

或开支。

履行期限：长期有效

承诺履行情况：截至目前，承诺人未发生违反承诺的情况，该事项仍在严

格履行中。

2、公司实际控制人邢运波先生承诺：

1）本人不投资与股份公司产品相同或相类似的企业，以避免对股份公司

的生产经营构成直接或间接的竞争； 保证将努力促使与本人关系密切的家庭

成员不直接或间接从事、参与或进行与股份公司的生产、经营相竞争的任何经

营活动；

2） 本人不利用对股份公司的实际控制关系进行损害股份公司及股份公

司其他股东利益的经营活动；

3） 本人赔偿股份公司因本人违反本承诺而遭受或产生的任何损失或开

支。

履行期限：长期有效

承诺履行情况：截至目前，承诺人未发生违反承诺的情况，该事项仍在严

格履行中。

二、关于减少避免关联交易的承诺

1、公司控股股东天润联合集团有限公司承诺：

1）尽可能减少和规范与股份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

2）对于无法避免或者因合理原因发生的关联交易，本公司将严格遵守有

关法律、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遵循等

价、有偿、公平交易的原则，履行合法程序并订立相关协议或合同，及时进行信

息披露，保证关联交易的公允性；

3）承诺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股份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4）本公司有关关联交易承诺将同样适用于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

将在合法权限内促成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履行关联交易承诺。

履行期限：长期有效

承诺履行情况：截至目前，承诺人未发生违反承诺的情况，该事项仍在严

格履行中。

2、实际控制人邢运波先生承诺：

1）尽可能避免与股份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

2）对于无法避免或者因合理原因发生的关联交易，本人将严格遵守有关

法律、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遵循等价、

有偿、公平交易的原则，履行合法程序并订立相关协议和合同，及时进行信息

披露，保证关联交易的公允性；

3）承诺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股份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4）有关关联交易承诺将同样适用于本人实际控制的企业，本人将在合法

权限内促成实际控制的企业履行关联交易承诺。

履行期限：长期有效

承诺履行情况：截至目前，承诺人未发生违反承诺的情况，该事项仍在严

格履行中。

三、 其他承诺及履行情况

截至公告日，本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本公司除上述

承诺以外，不存在其他与本公司相关的正在履行的承诺或超期未履行的承诺，

也不存在不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

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要求的或超期未履行的承诺。

特此公告。

天润曲轴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2月14日

证券代码：

002372

证券简称：伟星新材 公告编号：

2014-003

浙江伟星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相关主体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

浙江伟星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份公司” ）及董

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监会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

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证监会公告〔2013〕55号，以

下简称“《监管指引》” ）和浙江证监局《关于做好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

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专项披露的通知》（浙证监上市

字〔2014〕20号）的要求，公司对公司及相关主体承诺事项进行了专项自查，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截止2013年12月31日未履行完毕承诺的相关情况

（一）首次公开发行时所作承诺

1、关于股份锁定

（1）公司董事章卡鹏先生、张三云先生、谢瑾琨先生承诺：任职期间每年

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 离职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

的公司股份。在申报离任6个月后的12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

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的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50%。

承诺时间：2008年5月26日。

承诺期限：任职期间及离任后18个月内。

（2）公司实际控制人章卡鹏先生、张三云先生承诺：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上市之日起60个月内， 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所持有的伟星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伟星集团” ）的股权，也不由伟星集团回购该部分股权。自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60个月内， 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所持有

的临海慧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慧星发展” ）的股权，也不由慧星

发展回购该部分股权。

承诺时间：2008年5月26日。

承诺期限：截止2015年3月18日。

2、关于避免同业竞争

公司控股股东伟星集团和实际控制人章卡鹏先生、张三云先生承诺：

①已将伟星集团所有与建材生产及销售相关的业务全部投入股份公司，

伟星集团保留的业务、或控股、参股的企业从事的业务与股份公司业务不存在

任何同业竞争。

②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不以任何形式（包括但不限于直接经营或与他人合资、合作、参

股经营）从事与股份公司构成竞争的业务；不会直接或间接投资、收购与股份

公司存在竞争的企业，也不以任何方式为竞争企业提供任何业务上的帮助；或

在上述企业或经济组织中担任高级管理人员或核心技术人员， 并愿意完全承

担因违反上述承诺而给股份公司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

承诺时间：2008年1月1日。

承诺期限：长期有效。

3、关于减少及规范关联交易

伟星集团和实际控制人章卡鹏先生、张三云先生承诺：

①伟星集团、章卡鹏、张三云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将尽量避免与股份公司

及其控股或控制的子公司之间发生关联交易。

②如果关联交易难以避免，交易双方将严格按照正常商业行为准则进行。

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遵循市场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交易价格依据与市场

独立第三方交易价格确定。 无市场价格可比较或定价受到限制的重大关联交

易， 按照交易的商品或劳务的成本基础上加合理利润的标准予以确定交易价

格，以保证交易价格的公允性。

③承诺不通过与股份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谋求特殊的利益， 不进行有损

股份公司及股份公司利益的关联交易。

承诺时间：2008年1月1日。

承诺期限：长期有效。

4、关于不占用公司资金

伟星集团承诺： 伟星集团及关联方不以任何非经营形式占用股份公司及

其全资或控股子公司的资金。

承诺时间：2009年8月30日。

承诺期限：长期有效。

（二）股权激励所作承诺

公司就股权激励有关事宜的承诺：

公司不为激励对象依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使股票期权提供贷款以及

其他任何形式的财务资助，包括为其贷款提供担保。激励对象行使股票期权的

资金全部以自筹方式解决。

承诺时间：2011年7月19日。

承诺期限：截止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完毕。

（三）承诺履行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承诺人严格履行了上述所有承诺。

二、专项说明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不存在不符合《监管指引》要求的承诺和超期未履行

承诺的情况。

特此公告。

浙江伟星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2月15日

证券代码：

002398

证券简称：建研集团 公告编号：

2014-002

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笫4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证监会公告【2013】55号)和《厦门证监局关于做好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

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工作的通知》（厦证监发【2014】7号）的要求，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对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情况专项披

露如下：

一、截止公告日，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未有超过承诺履行期限未履行承诺的情况。

二、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在公告日内或持续到公告日内的承诺事项：

承诺主体 承诺内容 承诺日期

承诺履行期

限

履行情况

担任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

员的股东蔡永太先生等

10

人

。

担任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蔡永太

、

李晓斌

、

麻秀星

、

黄明辉

、

叶斌

、

郭元强

、

林燕妮

、

邱聪

、

高卫国和林千宇

10

人承诺

：

除前述锁定期外

，

本人在担任本

公司董事

、

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

，

每年所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本公司

股份总数的

25%

，

离职后半年内

，

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

且在申报离职六

个月后的十二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所出售的本公司股份总数不超过本人

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50%

。

2010

年

5

月

6

日 长期有效

严格履行

承诺事项

公司实际控制人蔡永太先生

公司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

）

蔡永太先生于

2008

年

5

月

10

日出具了

《

关于避免同业竞

争的承诺函

》，

承诺如下

：“

在单独或共同实际控制贵公司期间

，

本人及本人单独或

共同控制的企业或经济组织

（

不含贵公司

）

不会在中国境内外直接或间接地以任何

形式从事与贵公司主营业务或者主要产品相竞争或者构成竞争威胁的业务活动

，

包括但不限于在中国境内外投资

、

收购

、

兼并或以托管

、

承包

、

租赁等方式经营任何

与贵公司主营业务或者主要产品相同或者相似的企业或经济组织

；

若贵公司将来

开拓新的业务领域

，

贵公司享有优先权

，

承诺人及其单独或共同控制的企业或经济

组织

（

不含贵公司

）

将不再发展同类业务

。 ”

2008

年

5

月

10

日 长期有效

严格履行

承诺事项

公司实际控制人蔡永太先生

公司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

）

蔡永太先生于

2008

年

5

月

10

日对公司作出承诺

：“

本人

将避免与贵公司进行关联交易

；

如因贵公司生产经营需要而无法避免关联交易时

，

本人将严格执行相关回避制度

，

依法诚信地履行股东的义务

，

不会利用关联人的地

位

，

就上述关联交易采取任何行动以促使贵公司股东大会

、

董事会作出侵犯贵公司

及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决议

；

贵公司与本人之间的关联交易将遵循公正

、

公平的原

则进行

。 ”

2008

年

5

月

10

日 长期有效

严格履行

承诺事项

本公司全体发起人股东蔡永太先

生等

50

人

。

公司全体发起人股东于

2007

年

10

月

9

日向公司出具

《

关于避免资金占用的承诺函

》，

承诺将严格遵守公司的资金管理制度

，

积极维护公司的资金安全

，

并保证不亲自或

通过本人的关联方以任何形式占用公司及其子公司的资金

。

2007

年

10

月

9

日 长期有效

严格履行

承诺事项

李晓斌

、

麻秀星

、

黄明辉

、

叶斌

、

郭

元强

、

林燕妮

、

林千宇等

7

位原实际

控制人

为维护公司经营稳定及可持续发展

，

愿意共同保障蔡永太先生作为本公司实际控

制人的地位

，

在作为本公司股东期间

，

不以任何形式谋求成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或

实际控制人

，

不以控制为目的增持本公司股份

，

不与除蔡永太先生之外的本公司其

他股东签订与控制权相关的任何协议

(

包括但不限于一致行动协议

、

限制实际控制

人行使权利的协议

)

，

且不参与任何可能影响蔡永太先生作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地

位的活动

；

并在不作为一致行动人后仍将尽最大可能共同维护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最大化

，

当蔡永太提出邀约签订一致行动人协议时将同意签订

。

2012

年

10

月

15

日 长期有效

严格履行

承诺事项

杨建华

、

桂苗苗

、

邱聪

、

高卫国

、

陈

强全

、

刘德渊

、

赖卫中

、

黄汉东

、

陈

鹭琳

、

孙雪峰

、

钟怀武

、

林秀华等

12

位持有本公司股份

1.5%

以上的发

起人股东

为维护公司经营稳定及可持续发展

，

愿意共同保障蔡永太先生作为本公司实际控

制人的地位

，

作为本公司股东期间

，

不以任何形式谋求成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或实

际控制人

，

不以控制为目的增持本公司股份

，

不与除蔡永太先生之外的本公司其他

股东签订与控制权相关的任何协议

(

包括但不限于一致行动协议

、

限制实际控制人

行使权利的协议

)

，

且不参与任何可能影响蔡永太先生作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地位

的活动

，

并在作为公司中层以上管理人员中尽最大可能共同维护公司及股东的利

益最大化

。

2012

年

10

月

15

日 长期有效

严格履行

承诺事项

（

原实际控制人除外

）

特此公告。

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二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2452

证券简称：长高集团 公告编号：

2014-010

湖南长高高压开关集团股份公司

关于公司及相关主体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湖南长高高压开关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

诺及履行》及湖南证监局《关于做好辖区上市公司承诺履行工作的通知》等相关规定，对

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等相关主体的承诺事项进行了专项自查，现将尚未履行完毕

的承诺履行情况进行专项披露如下：

一、公司上市前发起人股东关于公司上市后所持股份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承诺

1、公司主要股东马孝武、廖俊德、林林、马晓承诺：自本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

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和间接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也不由本公司回购其持有

的股份；除前述锁定期外，每年转让本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

超过15%。

承诺期限：2013年7月20日至2019年7月19日。

2、除以上发起人股东及上海幸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湖南省恒盛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蒋静、翟胜春以外的发起人股东承诺：自本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除前述锁

定期外，每年转让本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15%。

承诺期限：2011年7月20日至2017年7月19日。

公司发起人股东在上市前所做出的上述承诺，是指股东将其所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前

股份以及由持有公开发行前股份因转增股本、送红股等权益性分派所增加的股份，在锁定

期满后每年可以解锁并上市流通不超过15%，满7年后可以全部解锁完毕并全上市流通，其

中，锁定期满后第1-6年每年解锁并上市流通15%，第7年解锁并上市流通10%。

截至公告之日，承诺人遵守了上述承诺。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关于所持公司股份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的承诺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在担任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

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所持本公司股份的25%；在离职后的半年内，不转让所持有本公

司的股份，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本公司股票数

量占其所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50%。

承诺期限：长期有效

截至公告之日，承诺人遵守了上述承诺。

三、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为避免同业竞争，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马孝武先生及其儿子马晓先生，以及持股5%以

上的廖俊德先生、林林先生分别向本公司出具了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具体承诺如下：

1、本人将尽职、勤勉地履行《公司法》、《公司章程》所规定的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的职权，不利用在发行人的股东、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地位或身份损害发行人及发行

人其他股东、债权人的正当权益。

2、本人目前除持有发行人股份外，不存在其他股权投资的情形。

3、本人目前没有、将来也不会以任何方式在中国境内、境外直接或间接从事与发行人

相同、相似或相近的，对发行人业务在任何方面构成或可能构成直接或间接竞争的任何业

务及活动。

4、本人不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投资于业务与发行人相同、相似或相近的或对发行人

业务在任何方面构成竞争的公司、企业或其他机构、组织。

5、本人不会向其他业务与发行人相同、相似或相近的或对发行人业务在任何方面构成

竞争的公司、企业或其他机构、组织、个人提供专有技术或提供销售渠道、客户信息等商业

秘密。

6、与本人有直接及间接控制关系的任何除发行人（含其子公司）以外的其他公司亦不

在中国境内、境外直接或间接地从事或参与任何在商业上对发行人业务有竞争或可能构成

竞争的任何业务及活动。

7、本人保证本人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包括配偶、父母及配偶的父母、兄弟姐妹及其配

偶、年满18周岁的子女及其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和子女配偶的父母等，也遵守以上承诺。

8、本人承诺在本人作为股份公司实际控制人（或持股5%以上）期间内持续有效，且是

不可撤销的。

9、 如未履行上述承诺给发行人造成损失的， 本人将赔偿发行人因此而遭受的一切损

失。

承诺期限：长期有效

截至公告之日，承诺人遵守了上述承诺。

四、公司关于不向股票期权激励对象提供财务资助的承诺

公司实施了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公司就本次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行权资金安排承诺如

下：

公司不为激励对象依本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获取有关股票期权提供贷款及其他任何形

式的财务资助，包括为其贷款提供担保。

承诺期限：2012年12月4日至本次股权激励实施完成止。

截至公告之日，承诺人遵守了上述承诺。

五、承诺及履行情况的其他说明

截至公告日，公司及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等相关主体不存在不符合监管指引要求

的承诺和超期未履行承诺的情况。

特此公告。

湖南长高高压开关集团股份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二月十四日


